1、 适用条件。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已故投资者和申请人均应为境内自然人，且申请人为已故投资者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，或者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、受遗赠人。
（二）已故投资者持有的华夏基金账户项下的全部净资产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、资金，公募基金等资管产品）合计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（或等值外币，不含未结转收益）。资产余额以申请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。
（三）申请人向华夏基金申请办理小额遗产继承的，需邮寄资料办理。

二、提交的材料。
（一）死亡证明等能够证明投资者已身故的材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包括：医院开立的死亡证明、派出所开立的销户证明、火化证明、公安机关的死亡证明等，以上材料均需至少包含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关键信息。
（二）申请人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，应当提供居民户口簿、结婚证、出生证明等亲属关系证明材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申请人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、受遗赠人的，应当提供已故投资者的公证遗嘱（原件）。
亲属关系证明包括：户口本复印件（针对受让人与出让人的户口在同一本户口本上，通过户口本中“与户主关系”一栏可以判断其亲属关系。需要户口本首页即户主页、受让人和出让人各自一页，共三页）、结婚证复印件、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，街道办事处或单位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等。夫妻关系必须提供结婚证。

（三）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（四）申请人亲笔签名的承诺书（原件）

（五）非交易过户申请表（原件）

说明：
1、“资产余额以申请当日的查询结果为准”。“申请当日”指承诺书的日期，应与非交易过户申请表的日期一致。
2、华夏基金管理的中登基金小额遗产继承也适用于此流程。（五）为中登非交易过户申请表
3、该流程只适用于符合证监会要求的小额遗产继承的非交易过户业务，非小额遗产继承的非交易过户业务流程不变。

注意：
1、申请人应当与其他继承人自行协商完成小额遗产分割，不得因该继承事项再次申请办理非交易过户。
2、业务办理完成后，已故投资者账户不存在余额(包括在途交易或在途权益等)时，华夏基金对基金账户予以注销（或冻结）。
3、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华夏基金有权拒绝为申请人办理小额遗产继承：
（1）已故投资者账户因司法冻结等原因受到限制的；
（2）继承人之间对已故投资者遗产分配存在纠纷的；
（3）接受申请的机构评估认为办理相关业务存在风险的。
4、本流程不适用于涉及境外个人的遗产继承事项。
境外个人包括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台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旅行证件的港澳台同胞，持外籍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公民，以及持中国护照及境外永久居留证件的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。


